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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合同总价款包含丙方作业区域内的作业设计，由丙方支付作业设计

编制费用，具体支付金额根据项目建设内容及任务量按比例确定后为： 

商州区林业局（大写）玖拾陆万叁仟元整（¥963000 元）。 

（三）合同总价包括：本次作业设计的所有内容以及国家按现行税率征收

的一切税费等所有费用。 

（四）合同总价一次性包死，不受市场价格变化因素的影响。 

三、款项结算 

（一）付款方式： 

1.分期支付 

第一次支付：外业调查完成并提交项目初稿后 7日内，支付服务报酬总价

40%，即（大写）叁拾捌万贰仟贰佰元整（¥385200）元； 

第二次支付：提交项目成果并通过专家评审后，支付服务报酬总价 50%，

即（大写）肆拾捌万壹仟伍佰元整（¥481500）元； 

第三次支付：项目落地通过验收后 3日内，支付服务报酬的剩余款项，即

（大写）玖万陆仟叁佰元整（¥96300）元； 

丙方（或丙方指定的单位）在收到乙方提供的增值税发票的 5个工作日内

支付相应款项。（因主管部门或财政资金拨付等原因导致付款延迟的，甲、丙

方不承担违约责任，但应当积极协调。） 

（二）结算方式：银行转账。 

（三）结算单位：商州区林业局。 

四、服务期限、服务地点： 

服务期限：45 天。（自合同签订起 45 个日历日）。因甲方或丙方原因（包

括但不限于基础资料延迟提供、地块变更、评审安排延后）、不可抗力或恶劣

天气等客观原因导致工作无法按期进行的，服务期限相应顺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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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丙方配合甲方向乙方提供准确、具体的服务内容及相关资料，并保证所

提供资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有效性。 

2.按本合同约定的方式和时间，按时向乙方付清有关款项。 

3.丙方有权向乙方询问工作进展情况及相关的内容，有权阐述对具体问题的

意见和建议。 

4.在法律法规、政策允许的范围内，丙方有权对乙方提供的服务成果提出合

理意见和建议。 

5.配合乙方开展外业调查工作，并确认项目地块范围的合规性，提供必要的

工作便利。 

六、其它事项 

（一）乙方不得转让、分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。 

（二）乙方的投标文件和承诺等内容将列入合同。 

 七、知识产权归属 

（一）乙方为履行本合同义务所形成的服务成果，授予丙方永久、非排他

性的使用权。乙方保留对服务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及使用、改编的权利，但不

得用于与丙方相同区域的竞争性项目。 

（二）乙方保证向甲方、丙方提供的服务成果是其独立实施完成的，不存

在任何侵犯第三方专利权、商标权、著作权等合法权益。如因乙方提供的服务

成果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，导致该第三方追究甲方责任的，乙方应负责

解决并赔偿因此给甲方、丙方造成的全部损失。 

八、违约责任 

（一）丙方逾期付款的，每逾期一日按应付未付款项的 1‰支付违约金。

逾期超过 15 日的，乙方有权暂停服务或解除合同。 



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